东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林地流转及林木收储
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我县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做好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根据《安徽省东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总体规划（2021-2030年）》的要求，结合东至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流转收储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国企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原则。
（二）坚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就近就业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原则。
（四）坚持集中连片，有利于规模经营原则。
二、流转收储对象
（一）流转收储主体：东至县乡村振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振兴集团”）。
（二）流转收储对象：林地的流转对象为农户和承包大户林地经营权，以及乡镇、村、组集体林地和县直有关部门国有林地的经营权；林木收储对象为符合《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的国有、集体、个人的林木使用权和所有权。
三、林地流转及林木收储补助方法
（一）林地流转
1.流转年限：流转年限不少于30年，若林地经营权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根据国家政策顺延。
2.流转方式：属于县直各部门的国有林地经营权由县国资委划拨或流转给乡村振兴集团；属于乡镇、村、组集体的林地经营权，由乡镇政府或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村公司”，下同）流转给乡村振兴集团；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林地经营权，先由农户流转到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再流转给乡村振兴集团。
3.流转费用标准：凡国家储备林项目流转的国有林地、集体林地、农户承包经营的林地，林地流转费用按当地市场价格（不含林木等附着物）。
4.流转费用支付方式：属于县直各部门的国有林地林地流转费用由乡村振兴集团支付给县财政局；属于乡镇、村集体的林地，林地流转费用由乡村振兴集团支付给乡镇政府或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林地，林地流转费用由乡村振兴集团支付给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发放到农户。
（二）林木收储
1.收储方式：由乡村振兴集团出资收储。
2.收储价格依据：国有其他用地、集体林地、农户承包林地的林木收储价格，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实地调查、评估确定。暂定每亩指导价：
杉木林分：林相较好的5年内不高于3000元/亩、6-10年生不高于4000元/亩， 11-15年生不高于5000元/亩，15年生以上不高于评估价。
[bookmark: _Hlk95848995][bookmark: _Hlk95849239]其他树种林分：凡符合储备林树种目录，林相较好的5年内用材林（生态林）不高于2500元/亩、5年生以上用材林（生态林）不高于3000元/亩，林苗两用林不高于3000元/亩；初植密度小、林相较好的5年内经济林不高于2000元/亩，5年生以上的经济林不高于3000元/亩，近成过林分不高于评估价。
3.收储费用支付方式：属于国有其他用地的林木（原对外发包的继续执行原承包合法合同），由乡村振兴集团按第三方评估价一次性支付给县财政局，再由县财政局支付给各经营主体；属于乡镇级林场的林木，由乡村振兴集团按第三方评估价支付给镇政府；属于村组集体和农户承包经营林地的林木，由乡村振兴集团按第三方评估价支付给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据实发放到农户。
[bookmark: _GoBack]四、建立上下联动工作机制
建立国储林建设全县上下协同一致、密切配合、全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乡镇、村组在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以及国储林管护工作中的积极性，推行“平台公司+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上下联动工作机制。
（一）各负其责
乡村振兴集团负责国储林项目资金筹集、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乡镇、村组负责发动群众，做好宣传，调解纠纷，抓好林地流转的调查摸底工作，负责本村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协助乡村振兴集团做好国储林防火防盗等管护工作。
（二）经费补助
1、考虑到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的需要，按照实际完成的流转林地面积，乡村振兴集团一次性安排30元/亩工作经费拨付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2、考虑到国储林防火防盗等管护工作需要，按照国储林项目面积，乡村振兴集团每年安排5-10元/亩管护工作经费，年终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拨付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三）收益共享
经营期内（不含项目建设期），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享有项目区林木及作物等销售额的1%分成作为支持村集体乡村振兴发展基金。
五、相关问题说明
（一）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对象已办理林权证的，按图斑区域进行流转和收储。
（二）林权在流转期内，林地所有权仍为原林权单位所有，林地使用权（经营权）、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归收储单位。
（三）林权流转后，林权要变更登记到流转收储单位，原林权单位有义务配合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四）乡村振兴集团经营期内在收储山场开展经营活动从事的林区道路、防火隔离带、临时管理用房建设，林地所有权单位和林地承包户不得干涉。如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占用林地，土地补偿费用扣除已付剩余经营年限林地租金补给乡村振兴集团，剩余部分补给原林地所有权单位，林木补偿费补偿给乡村振兴集团。
（五）对于有纠纷林地，由乡镇政府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对纠纷地进行协调。
六、流转收储流程
[bookmark: _Hlk120981530]（一）国有其他用地的林木
[bookmark: _Hlk121043321]1.由各主管部门对拟收储的林木资源进行调查，确定林木所在乡镇的树种、规格、数量、面积、蓄积量等，并做到图表一致。
2. 各主管部门和乡村振兴集团共同作为国有林木资产评估委托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国有其他用地的林木进行价值评估。
3.以国资委作为国有林木资产出让方，乡村振兴集团根据第三方评估报告，按照收储流程，与各主管部门签订林木收储合同，收储资金汇入县财政账户。对已收储的储备林林木资产归乡村振兴集团所有，其中国有林木的管护资金来源渠道保持不变。
4.县财政局（国资委）牵头，各部门、各乡镇要安排专人协助乡村振兴集团，做好国有其他用地的林木收储和收储资金周转工作。
（二）集体林地、农户承包经营的林地
1.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动员会，布置林地流转、林木收储工作。
2.乡村振兴集团向各乡镇提供纳入国家储备林建设的林地范围及相关资料。
3.乡镇、村负责组织召开流转收储涉及农户会议，宣传国家储备林相关政策，特别是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政策；农户提供林权证进行登记造册、公示，签订委托流转收储协议，并建立好档案。
4.乡村振兴集团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对林木价值进行评估，相关部门单位配合。
5.乡村振兴集团通过流转和收储方式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获得林地经营权、林木使用权和所有权。
6.县自规局负责办理林权证或不动产证（经营权证）变更手续，相关部门单位配合。
7.乡镇政府汇总流转数据，上报流转相关资料到县国家储备林项目办公室。
8.手续完善后，乡村振兴集团应及时支付林地流转费用和林木收储费用到村合作社，村合作社支付给流转收储对象。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联动配合。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乡镇要充分发挥村两委、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作用，做好群众思想发动、宣传引导、调查摸底等相关工作，指导好各村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工作，并协调解决流转收储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强化技术指导。邀请省、市相关技术专家到县、乡镇、村进行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不断提升项目技术人员的政策及业务水平。县自规局、县林业局、乡村振兴集团在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过程中要安排具体负责人,及时深入各乡镇、村指导流转和收储工作,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
（三）规范工作流程。按照现场勘察确认、登记造册、张榜公示、协议签订、流转收储、费用支付的工作流程，在乡镇政府监督下，签订合同示范文本（流转或收储协议），报县国储林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乡镇、村、乡村振兴集团要做好流转收储纸质资料复印件和电子文档的留存,规范建立林地流转、林木收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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